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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项目运营期间需求量下降情形下的补偿机制研究 
 

高  颖，张水波，冯  卓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摘要：本文以最终用户付费的交通类 PPP 项目为分析对象，研究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如何采用需求量补偿机

制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本文构建了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模型，分析、比较了

价格上限不变和价格上限可重新设定两种情形下需求量补偿机制对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分析了该

补偿机制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条件，同时通过算例进行了仿真验证。结果表明：（1）在价格上限不变的情形下，

需求量补偿机制只会诱导私人部门提高收费价格，损害消费者剩余，此时并不存在有效的需求量补偿范围；（2）

当政府重新设定合理的价格上限并且双方的重新谈判成本较低时，存在有效的需求量补偿范围来实现私人部门收

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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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公私合营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 

PPP）作为通过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政府）共同合作来提

供基础设施的一种创新模式，在各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1,2]。相比于传统模式，PPP 模式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

高基础设施供给效率、促使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共享投资收

益等优点[3-5]。然而，相比于一般项目，PPP 项目具有建设规

模大、投资额度高、资金回收周期长、参与方众多、合约关

系复杂等特征，从而使得 PPP 项目存在更多而且更严重的风

险[6,7]。在这些风险中，需求风险是 PPP 项目所面临的最主要

风险之一[8]。由于未来需求量很难被准确估计并且容易受到

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需求风险在实践中发生的概率较高。

需求风险可能会导致私人部门无法收回投资甚至破产，从而

导致 PPP 项目的失败，损害政府和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作

为私人部门运营收益的直接影响因素，研究需求风险如何在

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进行有效分配以使PPP项目可持续

运作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一些学者从损失承受主体的角度，认为需求风险应该由

直接承受损失的一方承担，以激励其控制该风险，如 Ng 和

Loosemore [9]，Li 等 [10]。但需求风险是一种外生风险，私人

部门和政府都无法控制其发生；而且任何一方都无力承受其

损失，尤其是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类 PPP 项目[11]；同时 PPP 模

式的内在性质要求公私双方通过共同合作来提供基础设施，

因此对于需求风险，双方也应当共同承担[12]。对于如何共担

该种风险，学者们提出政府可以与私人部门通过签订事前保

证协议[13]，如最低需求量购买保证[14]、最小收益保证[15]、收

益上限保证[16]等以增加私人部门的投资激励，减少私人部门

的风险损失。然而，PPP 项目的长期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可

能会导致补贴过度或补贴不足[17,18]。事实上，实践中有很多

项目正是因为事前保证无效以及风险分担不均衡而引发了

重新谈判[19,20]。因此，针对动态、复杂的实践环境，一些学

者将研究的视角转向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应如何进行补偿

来实现 PPP 项目的可持续运作。Carmen 等建立了港口设施

PPP 项目的动态补偿模型，即政府第 j 年补偿额度的计算方

法是第 j年的累积净现值减去第 j-1 年的累积净现值，并与

私人部门的最低期望收益进行比较来动态确定政府的补偿

额度[21]；Ho 通过动态博弈模型对政府的事后补偿机制进行了

研究，探讨了政府应该给予私人部门转移支付的范围[22]；宋

波和徐飞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给出了市场需求较低时

政府应给予私人部门的最优转移支付或补贴[23]。这些研究为

提高 PPP 项目的可持续运作提供了参考，但仍然存在以下两

点不足：第一，目前学者们虽然将事后补偿这一概念引入了

研究，但并没有考虑补偿金额的形成机制，在实践中应用时

容易被公众认为不透明或政治腐败等。因此，只有设计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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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透明的补偿机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第二，这些

研究主要基于的目标函数是私人部门最低期望利益或社会

福利最大化，即使消费者剩余有较大损失，只要私人部门利

益的提高大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政府也可以进行补偿。但

是，只注重社会效率的提高而忽视社会剩余分配的公平并不

利于 PPP 项目的可持续运作[10,24,25]。因此，在需求风险发生

后，政府的补偿不应以一方利益的增加为目标，而应以实现

私人部门和消费者的帕累托改进为目的，从而达到双方“共

赢”。 

鉴于此，本文以最终用户付费的交通类 PPP 项目为研究

对象，研究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如何采用需求量补偿机制，

即政府根据所补偿的需求量与私人部门的收费价格的乘积

来确定补偿金额，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

托改进。本文的研究结果旨在为政府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

科学确定补偿范围提供理论支持，并在此基础上，指导私人

部门和政府更加有效地进行分担风险以保证PPP项目的可持

续运作。 

 

1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本文研究当 PPP 项目的需求量下降时，如果政府对私人

部门进行需求量补偿，应当如何确定需求量的补偿范围以实

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即达到双方

“共赢”。假设在初始合同阶段，私人部门被授予的运营期

为 n 年（不包括建设期）。 

针对该研究问题，本文的分析过程所基于的假设如下： 

1）私人部门的建设成本在运营阶段可看作是沉没成本，

用固定值 I 表示；私人部门的收费价格设为 p ；私人部门和

政府事前签订合约时预测每年的需求函数为 ( )D p ；私人部

门每年的运营成本包括固定运营成本 K 和变动运营成本，其

中变动运营成本与项目的运营年数 t 和需求量 D 有关[21,24]，

记第 t 年的运营成本为 ( , )PO t D ；假设在运营期第 1t 年末需求

风险发生，从此刻起未来每年的需求函数变为 ( )V p 。根据

同领域的相关研究[23,26,27]，为了便于讨论，本文设需求函数

和运营成本函数均为线性函数，即 

( ) ( 0, 0)D p bB bp b B    ， 

( , ) ( ) (0 , 0, 0)PO t D aD p t K a B K        ， 

( ) ( 0, 0)V p eE ep e E    ，其中 b ， e 分别表示两个需

求函数（原需求函数和变化后的需求函数）的斜率；B ，E

分别为两个需求函数的截距，即表示恰好使需求量为零时的

价格水平； a 表示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本，即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形下需求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运营成本。假设

0 a B  ，即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本必须低于需求量为零时

的最低价格，否则不论需求量为何值，私人部门每年的收益

都是负值； 表示运营时间的边际运营成本，即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形下使用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增加的运营成本；变化

后的需求函数与原需求函数的关系为 B E ， bB eE ，此

关系表明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在原需求函数的下方，表示意外

事件的发生导致需求量下降。 

2）政府每年给予私人部门的需求量补偿设为 Q ，由政

府与私人部门经过谈判来确定，而且 (0, ]Q Q ，其中 Q 是

一个足够大的数值，表示补偿的需求量可以很大，但是不能

够是无穷大，否则政府和私人部门都不清楚到底补偿多少需

求量；私人部门和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函数分别为 ( )PR t 和

( )GR t ，其中 t 为重新谈判的持续时间。这里的重新谈判成

本表示双方由于重新谈判而放弃的其他有价值的活动的机

会成本[28]。我们假设私人部门和政府重新谈判持续的时间越

长，双方的重新谈判成本越高，即 ( ) 0PR t  和 ( ) 0GR t  。为

了简便，本文在建立模型时并没有考虑折现的影响，事实上，

这样的简化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 

3）假设政府的决策并不影响私人部门的运营，即如果

政府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补偿，私人部门仍会继续运营，政府

补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

托改进，该假设主要是为了研究政府的补偿能否实现私人部

门和消费者的帕累托改进提供比较的基准；为了简便而又不

影响本文分析的实质，假设私人部门在投标时按照自身利益

最大化而确定的收费价格在政府所规定的价格上限 p 的范

围内；同时假设政府与私人部门在重新谈判的过程中，双方

对原来的需求函数、变化后的需求函数、私人部门的运营成

本函数以及双方的重新谈判成本函数所拥有的信息是相同

的，即信息是对称的，因为不对称信息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如

何进行机制设计促进双方披露信息以抑制对方的机会主义

行为，而本文是为了研究政府补偿对私人部门和消费者的影

响，因此我们假设私人部门和政府所拥有的信息是相同的。 

 

2 基准模型 

本部分所建立的基准模型是指在运营期内，当需求风险

发生时，政府不对私人部门进行补偿时私人部门的利润模型

和消费者剩余模型，从而探究政府补偿对私人部门利润和消

费者剩余的影响提供基准。 

（1）未发生需求风险的情形 

假设私人部门在运营期内未发生需求风险，则私人部门

的期望利润为 

1

( ) ( , )
n

P
t

npD p I O t D


                      （1） 

消费者剩余为 

( ) ( )
B

p
S p n D x dx                             （2） 

将需求函数和运营成本的表达式代入到式（1），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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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2

n n
nb p a B p I nK

 
               （3） 

由于私人部门在运营期内未发生需求风险，即需求量与

预期相同，则私人部门在运营期内会按照投标时确定的最优

价格进行收费，由模型假设 3）知，私人部门最优的价格决

策模型为  

( 1)
max ( )( )

2p

n n
nb p a B p I nK

 
                                                      

由最优化一阶条件，有 *

2

B a
p


               （4）                      

根据式（4），可知在运营期内不发生需求风险时，私人

部 门 的 收 费 价 格 为 *

2

B a
p


 ， 每 年 的 需 求 量 为

* ( )

2

b B a
D


 ，私人部门所获得的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分别为

2
* ( ) ( 1)

4 2

nb B a n n
I nK

  
    和

2
* ( )

8

nb B a
S


 。 

（2）需求风险发生的情形 

若在运营期第 1t 年末发生需求风险，根据模型假设 1），

在政府未补偿的情形下，私人部门在整个运营期内的期望利

润为 

1

1

* * *
1 1 1

1 1

( ) ( ) ( , ) ( , )
t n

P P
t t t

n t pV p t p D I O t D O t V
  

      

                                                  

消费者剩余为 

*1 1 1( ) ( ) ( ) ( )
B E

p p
S p t D x dx n t V x dx                （6） 

将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和运营成本的表达式代入到式

（5），此时私人部门的最优价格决策模型为 

 

* * *
1 1 1 1max ( )( ) ( )

( 1)
           

2
. . 0

p
n t p a e E p t p D I t aD

n n
nK

s t p p





      


 

 

 （7） 

由最优化一阶条件知，此时私人部门确定的最优收费价

格为 *
1 2

E a
p


                                    （8） 

根据式（8），当需求风险发生后，在没有政府补偿的情

形下，私人部门为获得相对最大利润而会将第 1t 年后的收费

价格降低到 *
1p （ * *

1p p p  ），此时私人部门的利润与需求

风险未发生时的利润差为 

2 2
* * 1

1

( )[ ( ) ( ) ]

4

n t e E a b B a     
             （9） 

此时消费者剩余与需求风险未发生时的消费者剩余差

为 

2 2
* * 1

1 1

( )[ ( ) ( ) ]
( )

8

n t e E a b B a
S p S

   
        （10） 

如果变化后的需求函数与原需求函数的斜率的关系满

足
2

2

( )

( )

e B a

b E a





，则有 * *

1  ， * * *
1 1( )S p S ，在这种情形下，

政府即使不提供补偿，私人部门也能通过降价来实现帕累托

改进；如果变化后的需求函数与原需求函数的斜率的关系满

足
2

2

( )

( )

e B a

b E a





，则有 * *

1  ， * * *
1 1( )S p S ，此时，私人部

门会提出与政府进行重新谈判，而且由于消费者剩余的降

低，政府也会考虑与私人部门进行重新谈判，从而使得私人

部门利润和消费者剩余都能实现帕累托改进。本文研究的补

偿情形就是针对需求风险导致私人部门利润和消费者剩余

都下降的情形。 

由于研究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补偿与不补偿情形下私

人部门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化，这时 PPP 项目的建设成本

I 以及前 1t 年的收入和运营成本都已成为沉没成本，所以比

较私人部门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化，只需要比较第 1 1t 

年到第 n 年私人部门的收益和消费者剩余即可。  

当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不对私人部门进行补偿时，私

人部门从第 1 1t  年到第 n 年的收益函数为 

1

1

* * *
1 1 1 1 1

1

2
1

1
1

( )( ) ( ) ( )

( )( )
( )

4

n

t t

n

t t

n t p a e E p t n t K

e n t E a
t n t K

 



 

 

      

 
   







  （11）  

当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不对私人部门进行补偿时，第

1 1t  年到第 n 年的消费者剩余为 

  2
1*

1 1
2

( )
( ) ( )

8

E

E a

e n t E a
S n t eE ex dx

 
        （12） 

此时私人部门的收益函数（11）和消费者剩余（12）为

下面研究政府补偿情形下私人部门的收益变化和消费者剩

余的变化提供了比较的基准。 

 

3 政府的需求量补偿机制 

3.1 基于价格上限不变的情形  

根据假设，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决定对私人部门进行

需求量补偿。这里的需求量补偿是指政府每年补偿私人部门

需求量 Q，然后私人部门根据政府所补偿的需求量，通过对

自身收益的分析，并在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范围内来确定所

收取的价格，政府根据该价格与每年所补偿的需求量的乘积

来向私人部门每年支付一定的补偿金额。 

政府每年补偿私人部门的需求量设为 (0, ]Q Q ，其中

Q是一个足够大的数值；私人部门和政府的重新谈判的成本

函数分别为 ( )PR t 和 ( )GR t ，下面分析需求量补偿对私人部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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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 

（1）基于私人部门收益的分析 

在补偿需求量的情形下，私人部门从第 1 1t  年到第 n

年的收益函数为 

2 1 1( )( ) ( ) ( )n t p a e E p n t pQ         

1

1
1

( ) ( )
n

P
t t

t n t K R t
 

                

则私人部门的最优决策模型为 

1

2 1 1

1
1

max ( )( ) ( ) ( )

              ( ) ( )

. . 0

p

n

P
t t

n t p a e E p n t pQ

t n t K R t

s t p p




 

     

   

 

      （13）              

由最优化一阶条件可得                          

*
2

, 0 2 ( )
2 2

, 2 ( )

E a Q
Q ep e E a

p e
p ep e E a Q Q

      
    

 （14）              

私人部门此时的最优收益为 

     1

1

2 2
1 1 1

1
1*

2
2

1 1 1 1
1

( ) ( ) ( )( ) ( )
( ) ( ), 0 2 ( )

4 2 4

( ) ( )( ) ( ) ( ) ( ), 2 ( )

n

P
t t

n

P
t t

n t e E a n t E a Q n t Q
t n t K R t Q ep e E a

e

n t ep n t Q eE ae p n t aeE t n t K R t ep e E a Q Q






 

 

     
         

 
               








        （15） 

因此，需求量补偿前后私人部门的收益差值为 

             

2
1 1

* *
2 1 2

1
1

( ) ( )( )
( ), 0 2 ( )

4 2

( )[2 ( )]
( ) ( ), 2 ( )

4

P

P

n t Q n t E a Q
R t Q ep e E a

e

e n t p E a
n t pQ R t ep e E a Q Q

 

   
       

         





              （16） 

如果需求量补偿机制能被私人部门所接受，必有补偿后

私人部门的收益不低于原来的收益，即应有 * *
2 1 0   。 

根据式（16），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 1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在价格上限不变的情形

下，如果私人部门的重新谈判成本与运营成本满足

2 2
1( ) [4 ( ) ]

( )
4P

n t e p E a
R t

  
 ，则对私人部门而言有效的

需求量补偿范围为 *
1[ , ]Q Q Q ，其中 

 * * *
1 2 1(0,2 ( )] | 0Q Q ep e E a        。 

证明 因为 * *
2 1   在区间 (0,2 ( )]ep e E a  上为增函

数，在区间 (2 ( ), ]ep e E a Q  上也为增函数，并且注意到该

函数在 2 ( )Q ep e E a   处连续，因此有 * *
2 1   在区间

(0, ]Q 上为增函数。 

当 0Q  时，有 * *
2 1 0| ( ) 0Q PR t      ； 

当 2 ( )Q ep e E a   时， 

有
2 2

* * 1
2 1 2 ( )

( ) [4 ( ) ]
| ( )

4Q ep e E a P

n t e p E a
R t    

  
    ； 

若
2 2

1( ) [4 ( ) ]
( )

4P

n t e p E a
R t

  
 ， 

则 * *
2 1 2 ( )| 0Q ep e E a      ，因此存在 *

1 (0,2 ( )]Q ep e E a   使

得 *
1

* *
2 1 | 0

Q
   ，此时在区间 *

1[ , ]Q Q 上始终有 * *
2 1 0   ，

从而得证。 

命题 2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在价格上限不变的情形

下，如果私人部门的重新谈判成本与运营成本满足

2 2
1( ) [4 ( ) ]

( )
4P

n t e p E a
R t

  
 ，则对私人部门而言有效的

需求量补偿范围 *
2[ , ]Q Q Q ， 

其中  * * *
2 2 1(2 ( ), ] | 0Q Q ep e E a Q        。 

证明 根据命题 1的证明过程，可知 * *
2 1   在区间 (0, ]Q

上为增函数。 

当 2 ( )Q ep e E a   时， 

有
2 2

* * 1
2 1 2 ( )

( ) [4 ( ) ]
| ( )

4Q ep e E a P

n t e p E a
R t    

  
    ； 

若
2 2

1( ) [4 ( ) ]
( )

4P

n t e p E a
R t

  
 ， 

则 * *
2 1 2 ( )| 0Q ep e E a      ，因此当 (0,2 ( )]Q ep e E a   时，

始终有 * *
2 1   。 

但是在 (2 ( ), ]ep e E a Q  区间内，由于Q足够大，所以

当重新谈判成本固定时，一定存在 *
2 (2 ( ), ]Q ep e E a Q   ，

使得 * *
2 1 0   。因此此时在区间 *

2[ , ]Q Q 上，始终有

* *
2 1 0   ，从而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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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消费者剩余的分析 假设政府对私人部门的补偿以及重新谈判成本全部来 

自税收，则政府补偿私人部门需求量后的消费者剩余为 

       
1 1

2 2
2

1 1

( ) ( ) (1 )[( )( ) ( )], 0 2 ( )
2 2

( ) ( ) (1 )[( ) ( )], 2 ( )

E

QE a G
e

E

Gp

E a Q
n t V x dx n t Q R t Q ep e E a

eS

n t V x dx n t pQ R t ep e E a Q Q








           
         








              （17） 

其中 为单位税收的扭曲成本， 0  。 

如果需求量补偿机制对消费者而言有效，必有政府补偿

需求量后的消费者剩余不低于未补偿时的消费者剩余，即应

有 *
2 1S S 。 

通过式（17），得到下面命题：  

命题 3 在价格上限不变的情形下，需求量补偿机制对于

消费者而言不是一种有效的补偿机制。 

证明 在价格上限不变的情形下，无论每年补偿的需求

量如何，根据式（8）和式（14）都有， * *
2 1p p 。比较需求

量补偿前后消费者剩余的变化， 

有 *
2 1 1

2

( ) ( )
E

E aS S n t V x dx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需求量补

偿机制对于消费者而言不是一种有效的补偿机制。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1 当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不变时，虽然需求量补

偿机制能够提高私人部门的收益，但是会导致私人部门提高

收费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所以在价格上限不变的情形下，

求量补偿机制不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因此政府若采用需求

量补偿机制，首先应该对价格上限进行重新设定。 

3.2 基于价格上限重新设定的情形  

本部分是在价格上限重新设定的情形下，对需求量补偿

机制的分析。 

（1）基于消费者剩余的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要使补偿后的消费者剩余不低于不

补偿时的消费者剩余，私人部门的收费价格必须满足

2

E a
p


 。设私人部门的收费价格为 

( 0 )
2 2

E a E a
p   
   其中 ，则补偿需求量后第

1 1t  年到第 n 年的消费者剩余为 

                         3 1 1
2

( ) ( ) (1 )[( )( ) ( )]
2

E

E a G

E a
S n t e E x dx n t Q R t


 




                           （18） 

补偿需求量后第 1 1t  年到第 n 年的消费者剩余与不补偿   时的差值为 

                       * 2
3 1 1 1

2

( ) ( ) (1 )[( )( ) ( )]
2

E a

E a G

E a
S S n t e E x dx n t Q R t


 







                          （19） 

由于该函数在 (0, )
2

E a 
 上为连续增函数，因此 

当 0  时，有 

 * 1
3 1

( )( )
(1 )[ ( )] 0

2 G

n t E a Q
S S R t  
          

当
2

E a 
 时，由于Q 有界，有 

* 1
3 1

( ) (3 )( )
(1 ) ( )

8 G

n t e E a E a
S S R t  
       （21） 

根据式（21），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4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如果政府的重新谈判成

本满足 1( ) (3 )( )
( )

8(1 )G

n t e E a E a
R t


  




 ，若需求量补偿机制对

消费者而言是一种有效的补偿机制，那么重新设定后的价格

上限必须满足 *
1 ( )

2

E a
p Q
  ， 

其中 * *
3 1( ) (0, ) | 0

2

E a
Q S S       

 
。 

证明 若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满足 

1( ) (3 )( )
( )

8(1 )G

n t e E a E a
R t


  




 ，则有 *
3 1

2

0lim
E a

S S
 


  。 

根据函数的单调性知，无论政府补偿私人部门每年的需

求量为何值，都一定存在唯一的 *( ) (0, )
2

E a
Q 

 ，使得

*
3 1 0S S  。从而对任意的 *( )Q  ，都有 *

3 1 0S S  。 

因此，在该种情形下，如果政府重新设定的价格上限满

足 *
1 ( )

2

E a
p Q
  ，那么需求量补偿机制对消费者而言都

是一种有效的补偿机制。 

命题 5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如果政府的重新谈判成

本满足 1( ) (3 )( )
( )

8(1 )G

n t e E a E a
R t


  




 ，则无论政府每年补偿

私人部门多少需求量，需求量补偿机制对消费者而言都不是

一种有效的补偿机制。 

证明 若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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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 )
( )

8(1 )G

n t e E a E a
R t


  




 ，则无论政府每年补偿私人部

门多少需求量，都有 2 1

2

0lim
E a

S S
 


  ，因此当 (0, )
2

E a 


时，该函数始终是负值，即需求量补偿机制并不能提高消费

者剩余，从而对于消费者而言，需求量补偿机制不是一种有

效的补偿机制。 

（2）基于私人部门收益的分析 

假设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满足命题 4，政府重新设定后

的收费价格上限为 1 2

E a
p 
   ，其中 *( )

2

E a
Q  

  。

由于当 [0, ]
2

E a
p


 时，政府补偿私人部门需求量后私人部

门从第 1 1t  年到第 n 年的收益函数 

1

3 1 1 1
1

( )( ) ( ) ( ) ( ) ( )
n

P
t t

n t p a e E p n t pQ t n t K R t 
 

          

是增函数，所以私人部门的收费价格即为价格上限，即

2

E a
p 
  。此时补偿需求量后第 1 1t  年到第 n 年私人

部门的收益与不补偿时的差值为 

* * 2
3 1 1 1( ) ( )( ) ( )

2 P

E a
n t e n t Q R t   

              

 

此时补偿需求量后第 1 1t  年到第 n年的消费者剩余与

不补偿时的差值为 

                  * * 2
3 1 1 1

2

( ) ( ) (1 )[( )( ) ( )]
2

E a

E a G

E a
S S n t e E x dx n t Q R t


 







         

                       （23） 

由于
*

*2
1 1

( )
2

( ) ( ) (1 )[( )( ( )) ( )] 0
2

E a

E a G
Q

E a
n t e E x dx n t Q Q R t


 







         ，因此可以将式（23）改写为 

                   
*

* * * *
3 1 1

( ( ))
( )( ( ))[ ( ) (1 ) ]

2

e E a Q
S S n t Q e Q Q

       
      

                       （24） 

根据式（22），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 6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如果政府的价格上限

以及双方的重新谈判成本满足 

* *
1

2
1

( )
2 2 2

( ) ( )
( ) ( )

8(1 )(1 2 )G P

E a E a E a
p Q

n t e E a
R t R t

  

 

        
    
  

 

 
 

那么对于私人部门而言存在有效的需求量补偿范围，并

且该补偿范围为
2

1

1

2 ( ) 2( )
|

( )( 2 )
PR t n t e

Q Q Q
n t E a




  
  

   

 


，其中

* * *
3 1min [ ( ), ) | , 0

2

E a
Q Q          

 
  。 

证明 根据式（22）可知， * *
3 1   在 *[ ( ), )

2

E a
Q  

 上

是减函数。 

当 *( )Q  时，有  

* * * 2 *
3 1 1 1( ) ( ) ( )[ ( )] ( )

2 P

E a
n t e Q n t Q Q R t   

         。 

因为 * *

* *2
3 1 1 1( ) ( )

2

| ( ) ( ) (1 )[( )( ( )) ( )] 0
2

E a

E a GQ Q

E a
S S n t e E x dx n t Q Q R t

  
 



 


                                （25） 

将式（25）代入到式（22）中，有 

2
* * * 21 1

3 1

(1 2 )( ) ( ) ( )
[ ( ) ] ( ) ( )

2(1 ) 2(1 2 ) 8(1 )(1 2 ) G P

n t e E a n t e E a
Q R t R t

  
   

    
      

   
  。 

此时当 * *( )
2(1 2 )

E a
Q







时， * *
3 1   取最大值，有

2
* * 1

3 1

( ) ( )
max ( ) ( )

8(1 )(1 2 ) G P

n t e E a
R t R t 

 
 

   
 

  。 

如果
2

1( ) ( )
( ) ( )

8(1 )(1 2 )G P

n t e E a
R t R t

 
 

 
 

  ，则有 

* *
3 1max 0   。 

因此存在 * *
3 4[ , ]Q Q Q ，使得在区间 * * * *

3 4[ ( ), ( )]Q Q  上都

有 * *
3 1 0   。 

当
2

E a 
 时，有 

2
* * 1

3 1

( ) ( )
( ) 0

4 P

n t e E a
R t   

      

由于当 *[ ( ), )
2

E a
Q  

 时， * *
3 1   为减函数，因此存

在 * *[ ( ), )
2

E a
Q  

 ，使得对 (0, ]Q Q ，有 * *
3 1 0   ，并

且存在一个 * (0, ]Q Q ，使得等号成立。 

综上，当 * *[ ( ), ]Q    以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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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 )

( ) ( )
8(1 )(1 2 )G P

n t e E a
R t R t

 
 

 
 

  时，对于私人部门而言存在

有效的需求量补偿范围，并且该补偿范围为 

2
1

1

2 ( ) 2( )
|

( )( 2 )
PR t n t e

Q Q Q
n t E a




  
  

   

 


。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 2 若采用需求量补偿机制，政府首先要对价格上限

进 行 重 新 设 定 ， 设 定 后 的 价 格 上 限 1p 应 当 满 足

* *
1 , ( )

2 2

E a E a
p Q       

 ；其次，政府和私人部门必须

要降低各自的重新谈判成本以满足 

2
1( ) ( )

( ) ( )
8(1 )(1 2 )G P

n t e E a
R t R t

 
 

 
 

  ，此时需求量补偿机制能够

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并且有效的

需求量的补偿范围为
2

1

1

2 ( ) 2( )
|

( )( 2 )
PR t n t e

Q Q Q
n t E a




  
  

   

 


。 

  

4 算例 

本部分以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采用需求量补偿机制为

例，分三种情形进行算例分析。第一种情形是价格上限不变

的情形；第二种情形是价格上限重新设定后需求量补偿机制

有效的情形；第三种情形是价格上限重新设定后需求量补偿

机制无效的情形。在对算例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假设价格的

单位为元，每年的需求量的单位为万，成本与收益的单位均

为万元。 

（1）假设政府事前确定的价格上限为 20 元，即 20p  。

投标时预测的每年的需求函数为 ( ) 60 2D p p  ，即 2b  ，

30B  ；需求风险在运营期的第 5 年末发生，即 1 5t  ，需

求风险发生后每年预测的需求函数为 ( ) 40 2V p p  ，即

2e  ， 20E  ；私人部门第 t 年运营成本为 

( , ) 6 2 5PO t H H t   ，该运营成本的含义为私人部门需求

量的边际运营成本为 6元，时间的边际运营成本为 2万元，

每年的固定运营成本为 5 万元，即 6a  ， 2  ， 5K  ；

私人部门的运营期限为 25 年（不包括建设期），即 25n  ；

私人部门的重新谈判成本为 40 万元，即 ( ) 40PR t  ；政府的

重新谈判成本为 30 万元，即 ( ) 30GR t  ；单位税收的扭曲成

本为 0.4，即 0.4  。  

将上述数值代入式（12）、（16）、（17），得到有无需求

量补偿导致私人部门的收益差值函数和消费者剩余的差值

函数分别为
2

* *
2 1

2.5 260 40, 0 28

400 2000, 28

Q Q Q

Q Q
 

      
 

 和

2
*

2 1

23
434 42, 0 28

4
560 1022, 28

Q Q Q
S S

Q Q

      
  

，函数曲线如图 1所

示。通过图 1可以看出，虽然补偿需求量可以提高私人部门

的收益，但无论补偿的需求量为何值时都不能实现消费者剩

余的提高。因此在价格上限不变的情形下，需求量补偿机制

不是一种有效的补偿机制。 

 

图 1 价格上限不变情形下的需求量补偿机制 

（2）这部分考虑的情形与第一种情形相比，除了价格

上限进行了重新设定，其余数值均与第一种情形相同。假设

政 府 的 价 格 上 限 为 *
1 13 [ ( ) 0.5]p Q   ， 其 中

2
* (70 7 ) (70 7 ) 10(182 21)
( )

10

Q Q Q
Q

     
 ，则有无需

求量补偿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的差值函数和私人部门的收益

差值函数分别为 * * *
3 1 14 20 ( ) 145S S Q Q    和 

* * * 2 *
3 1 40[ ( ) 0.5] 20[12.5 ( )] 40Q Q Q          ，函数曲

线如图 2所示。通过图 2可以看出，政府对私人部门补偿的 

需求量可为 [ , ]A BQ Q 范围内的任意数值，在此范围内，需求

量补偿机制可以同时提高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从而

实现帕累托改进，这时需求量补偿机制对政府和私人部门而

言都是一种有效的机制。 

 

图 2 价格上限重新设定后需求量补偿机制有效的情形 

（3）这部分考虑的情形与第二种情形相比，除了价格

上限设定的不同，其余数值均与第二种情形相同。假设政府

的价格上限表达式为 *
1 13 [ ( ) 2]p Q   ，则有无需求量补

偿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的差值函数和私人部门的收益差值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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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别为 * * *
3 1 56 80 ( ) 640S S Q Q    和 

* * * 2 *
3 1 40[ ( ) 2] 20[11 ( )] 40Q Q Q          ，函数曲线如

图 3所示。通过图 3可以看出，虽然政府对价格上限进行了

重新设定，但是政府价格上限设定得不恰当，导致私人部门

收益的下降，此时需求量补偿机制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不

能实现消费者剩余和私人部门收益的帕累托改进。 

 

图 3 价格上限重新设定后需求量补偿机制无效的情形 

 

5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PPP模式下当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如何

对私人部门进行需求量补偿才能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

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通过前面的分析，本文得出的理论结

果是：1）当价格上限不变时，需求量补偿机制会诱使私人

部门提高收费价格，损害消费者剩余，此时需求量补偿不能

实现帕累托改进；2）当政府重新设定合理的价格上限并且

双方的重新谈判成本较低时，存在有效的需求量补偿范围来

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 

本文的理论研究结果对于指导PPP项目双方进行风险共

担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在 PPP 项目的实践中，政府总

是希望将所有的风险都分配给私人部门，认为这样的分配方

式可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需求

风险发生后，政府适当地给予私人部门一些补偿不仅能够提

高私人部门的收益，而且还能提高消费者剩余，从而实现双

方的帕累托改进。第二，当需求风险发生后，政府不能只是

简单地给予私人部门一个补偿金额，这样容易被公众认为不

透明或政治腐败，从而导致政府的信用降低。需求量补偿机

制更关注补偿金额的形成方式，即政府应该根据所补偿的需

求量乘以价格来向私人部门支付一定的补偿金额，从而使该

补偿金额更加合理，更有科学依据。第三，政府在采用需求

量补偿机制时，必须要考虑价格上限的重新设定问题，因为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需求量补偿机制能否实现帕累托改

进。因此政府在采用需求量补偿机制时应该首先根据消费者

剩余的提高来确定新的价格上限，然后再考虑补偿给私人部

门多少需求量。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旨在为政府科学确定

补偿范围、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并在此基础

上，指导私人部门和政府更加有效地进行分担风险以保证

PPP 项目的可持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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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Projects: A Study of Compensation Mechanism with Unmet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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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as an innovative way to provide infrastructure by the private sector, is widely adop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isks faced by the private sector is demand risk. For years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how this kind of risk should be distribut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Some researchers argue that parties subject to losses should undertake the risk, which will help stimulate them to do 

better risk control. However, the demand risk is exogenous and thus cannot be prevented or controlled by either party. Considering the cooperation feature of 

PP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demand risk should be shared by both parties.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that signing ex ante guarantee 

arrang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can be regarded as a method to reduce the risk losses of the private sector. However, the demand guaranteed by the 

government is specified at the time of contract signing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risk, problems of overcompensation or undercompensation may emerge due to 

bounded rationality. Therefore, currently researches hav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how the compensation amoun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government when 

the demand risk occurs.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research gaps with regard to this issue. First, scholars fail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compensation 

amount in their studies, leading to ambiguity and even possible occurrence of corruption as perceived by the public when the government honours 

compensa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dem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proposed and detailed, thus making the compensation process a 

transparent one. Second, previous studies only focused 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leaving fairness of distribution neglected, which is harmfu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PP projects. Therefore, both of private sector’s benefits and consumer surplu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the government 

compensates the private sector so that a win-win situation can be achieved. 

To fill these gaps, our study focuses on conditions of Pareto-improvement for both private sector’s benefits and consumer surplus under dem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PPP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 whose revenue depends on charges collected from users. We first analyze how the dem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ffects the private sector’s profit and consumer surplus when the ceiling price is fix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is situation the 

mechanism improves private sector’s benefits by an increasing price while damaging consumer surplus. Therefore, to realize both parties’ Pareto-improve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irst reset the ceiling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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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then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em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when the ceiling price is reset. Results show that effective zone of compensation 

amount exists to realize Pareto-improvement when both parties’ renegotiation costs are low. In addition, numerical examples are applied to test and verify these 

results. 

In summary, the dem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can realize Pareto-improvement when the ceiling price is allowed to be reset and the renegotiation costs 

for both parties are low. Our study results are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correct decisions on compensation amount,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risk sharing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such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PP projects can be promoted.  

Key wor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renegotiation; demand risk; compensation mechanism 

 

中文编辑：杜  健；英文编辑：Charlie C.  Chen 

 


